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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調查緣起：本案係委員自動調查。 

貳、調查對象：臺北市大安區公所。 

參、案  由：據周宜郎君代理周宮保君陳訴：臺北市大安

區公所違法辦理祭祀公業周元榮、周元榮公

榮文公、周元榮公、周榮文、三界公管理人

登記，相關祭祀公業登記及管理人備查證明

應予撤銷；該所承辦人員是否涉有收賄、瀆

職等違失，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。 

肆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周宜郎君代理周宮保君陳訴：臺北市大安區公所

違法辦理祭祀公業周元榮、周元榮公榮文公、周元榮公

、周榮文、三界公管理人登記，相關祭祀公業登記及管

理人備查證明應予撤銷等情。案經函詢臺北市政府及所

屬大安區公所，並約詢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及臺北市大安

區公所相關主管人員。茲根據臺北市政府及臺北市大安

區公所函復說明及約詢所得，臚述調查意見如下。 

一、臺北市大安區公所辦理祭祀公業周元榮、周元榮公榮

文公、周元榮公、周榮文管理人備查案，認事用法前

後不一，說理不清，凸顯矛盾，顯有疏失。 

(一)關於陳訴人所訴祭祀公業周元榮、周元榮公榮文公

、周元榮公、周榮文、三界公之派下員名冊及財產

清冊係經周光明君於民國（下同）84 年 7 月 21 日

始造報，但周光明君於 85 年 1 月 19 日申請管理人

備查，所檢附的是 78 年 11 月 26 日之推選書，其

效力是否屬無效；臺北市大安區公所據以辦理同意

周光明君辦理管理人備查，是否違法；該申請書是

否實在等節，詢據臺北市大安區公所稱略以：祭祀

公業周元榮、周元榮公榮文公、周元榮公、周榮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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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三界公於 78 年間各房派下之間均因各持己見，

無法整合，迄至 84 年間方捐棄己見，協調整合成

功，分別將所管有之資料提送周光明君共同辦理申

報派下員繼承變動案，該公業 78 年至 84 年期間時

空背景完全不同。該祭祀公業管理人備查案，係在

該公業於 84 年間整合完成後，於同年 8 月 4 日依

據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及內政部相關函釋規定

，由該所以北市安民字第 25469 號函准予公告徵求

異議，於公告徵求異議期滿後，確定繼承變動後派

下員共計有 937 人（該公業在完成上揭公告程序後

，937 人方為合法之派下員）。在 85 年 1 月 19 日

發給名冊後，周光明君所檢送業經確定之派下員周

三準等 826 人管理人推舉書，雖為 78 年間所造，

惟依據內政部 76 年 12 月 22 日台（76）內地字第

550810 號函修正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 16 點及

內政部 76 年 12 月 3 日台內民字第 547610 號函釋

略以：「……（二）戶籍謄本是否有時限規定及派

下員變動名冊、派下全員名冊、系統表、財產清冊

、切結書等資料之造報日期應否更正與申請書同日

期一節，按戶政機關所核發之戶籍謄本並無使用時

限之規定，若派下員變動名冊所列載之派下員其現

在住址與原檢附之戶籍資料所載相同且派下員亦

無再亡故，則無庸重新檢附最近之戶籍謄本，其有

關資料之造報日期亦不必更正；倘其住址已有變動

或派下員再有亡故，則需檢附新發之戶籍謄本俾便

審查，其資料之原造報日期亦須更正為後來實際作

成之日期。」，該所依據上開規定作形式審查，准

予管理人備查，尚無違誤云云。 

(二)臺北市大安區公所並稱略以：該公業依據祭祀公業

土地清理要點及內政部 71 年 5 月 29 日台內民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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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175 號函說明（二）、（三）之規定：「派下員

為數眾多，且分散各地無法召集者，則以簽名方式

，得全體派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當選。」規定辦

理，其中有關是否派下員為數眾多，且分散各地無

法召集者，該所無從論斷，惟查該公業管理人選任

業經三分之二派下員選任，即已達法定人數，該所

依據上揭規定准予備查，亦尚無任何違誤。有關祭

祀公業管理人選任，係派下員行使同意權之一，屬

事實認定問題，其選任行為，僅須具有派下員身分

者有選任該公業管理人之事實，即屬合法。該公業

於申辦派下員繼承變動時，雖檢送臺灣臺北地方法

院士林分院 80 年度士簡字第 604 號、81 年重訴字

第 11 號及第 13 號判決確定周光明君為管理人之民

事判決書等文件，惟該所為求慎重，仍要求該公業

應依據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 16 點及上揭相關

函釋規定辦理管理人備查。又不論 78、79、80 年

迄 84 公告前符合派下員資格登記者人數為何，均

應以 84 年該所公告確定後之派下員人數為準。依

據內政部 70 年 5 月 22 日台內民字第 22424 號函：

「關於人民申請祭祀公業公告資料，受理機關只做

形式審查，不在實質上加以審查。」。至關於如何

能檢送 826 人推舉書乙節，非該所所能論斷，僅須

其所檢附之推選書係派下員，且達到法定人數之推

選即已足云云。 

(三)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又稱略以：有關該祭祀公業為日

據時期即已設立，並於 38 年間經臺北市政府分別

登載為有案之公業，派下員人數 441 人，期間歷經

40 年未辦理派下員繼承變動，迄至周光明君於 78

年 11 月 26 日召開所謂派下員全員大會，其應出席

之派下員，是否為已登載之派下員 441 人？出席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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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是否超過半數？均無從釐清，故在未完成派下員

繼承變動前，該公業所召開之任何會議，僅屬內部

事務會議，與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 13 點：「

祭祀公業應設置管理人，管理公業財產及召集派下

員大會。管理人死亡或因故不召開派下員大會時，

經派下員全體十分之一以上連署，並報經民政機關

（單位）之許可，得召開派下員大會。」規定無涉

云云。 

(四)查 75 年 11 月 18 日修正之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

第 13 點規定：「祭祀公業應設置管理人，管理公

業財產及召集派下員大會。管理人死亡或因故不召

開派下員大會時，經派下員全體十分之一以上連署

，並報經民政機關(單位)之許可，得召開派下員大

會。」。復查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79 年 7 月 10 日（

79）北市安民字第 19133 號函說明二略以：台端指

周光明君係「派下大會合法推舉之管理人」，但依

「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」第 13 點規定：「管理

人死亡或因故不召開派下員大會時，經派下員全體

十分之一以上連署，並報經民政機關(單位)之許可

，得召開派下員大會。」，而周光明君至今未曾申

報召開派下員大會許可，且該公業土地尚未清理，

依規定程序須俟派下名冊公告核發後始能推舉出

新管理人，而周光明君現申報派下名冊公告，則台

端所謂「合法」、「管理人」不知何指云云。 

(五)根據上述臺北市大安區公所所稱，祭祀公業周元榮

、周元榮公榮文公、周元榮公、周榮文、三界公於

78 年間各房派下之間均因各持己見，無法整合，迄

至 84 年間方捐棄己見，協調整合成功等說法，似

可推知 78 年間，該等祭祀公業派下員對推舉管理

人事宜，可能尚未整合。復根據該所 79 年 7 月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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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（79）北市安民字第 19133 號函說明二所敘明之

「依『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』第 13 點規定：『

管理人死亡或因故不召開派下員大會時，經派下員

全體十分之一以上連署，並報經民政機關(單位)之

許可，得召開派下員大會。』，而周光明君至今未

曾申報召開派下員大會許可，且該公業土地尚未清

理，依規定程序須俟派下名冊公告核發後始能推舉

出新管理人」等語，亦可推知該所認為該等祭祀公

業必須俟派下名冊公告核發後始能推舉出新管理

人。惟該所於 85 年間受理該等祭祀公業管理人備

查申請案，卻未依該所 79 年 7 月 10 日（79）北市

安民字第 19133 號函意旨，要求申請人提出派下名

冊公告核發後之推舉書，竟受理申請人檢附之 78

年 11 月 26 日之推選書，並推稱如何能檢送 826 人

推舉書乙節，非該所所能論斷云云；且稱在未完成

派下員繼承變動前，該公業所召開之任何會議，僅

屬內部事務會議，與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 13

點規定無涉云云，該說法亦與上開該所第 19133 號

函意旨有違。顯見該所對該等祭祀公業派下名冊於

84 年公告確定後始能推舉出新管理人之事宜，認事

用法前後不一，說理不清，凸顯矛盾，顯有疏失。 

二、陳訴人所訴周光明君行賄臺北市大安區公所相關承辦

人員乙節，允宜影附陳訴人陳訴書，函請法務部就有

無渠所訴周光明君行賄臺北市大安區公所相關承辦人

員情事查明妥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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